  《汶上县用水权收储再配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草案）政策解读

本办法是汶上县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要求、盘活水资源存量、优化水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制度安排，通过明确用水权收储、再配置的全流程规则，构建 “政府调控 + 市场运作” 的水资源管理新模式，具体解读如下： 

一、出台背景与核心目标

政策依据：紧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及山东省相关水资源管理规定，立足汶上县水资源实际情况制定，是国家和省级用水权改革要求在县域层面的落地举措。                

核心目标：破解水资源 “总量固定、存量闲置” 的难题，通过收储和再配置，实现 “以水定城、以水定地、以水定人、以水定产”；优先保障民生、重点项目、粮食生产和支柱产业用水；倒逼取用水户转变用水方式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。 

二、核心概念界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用水权收储：指县政府或其授权部门、单位，对县域内取用水户、灌区等节约或结余的可用水量，进行有偿或无偿收储的行为。收储方为政府授权主体，被收储方为原水权持有主体。

2、收储标的：明确 5 类可收储水量，既包括节水措施形成的 “主动结余”，也涵盖生产波动、气候、工程变化、项目未达产等导致的 “被动闲置”，覆盖了县域内主要的水资源结余场景。

三、核心制度设计

（一）分类型、分情形的收储机制

本办法的核心亮点是 “有偿 + 无偿” 双轨收储 ，界限划分清晰，兼顾公平与效率：

1、有偿收储：针对非政府投资节水措施产生的结余用水权。这一规定旨在激励企业、用水户自主投入节水改造，节水成果可通过有偿收储获得经济回报，充分调动市场主体节水积极性。

2、无偿收储：针对政府投资节水工程产生的结余水量，以及生产波动、项目未达产等非节水因素导致的闲置水量。原因在于此类结余的核心投入主体是政府，或并非用水户主动节水成果，收储后可统筹用于全县重点用水需求。

（二）规范化的收储流程

收储流程按 “无偿”“有偿” 分类设计，确保合规透明。

无偿收储：与年度用水计划申报同步进行，用水户填报近三年用水情况，县水务局审核后核算收储水量、出具认定文件，无需单独申请，流程简化高效。

有偿收储：由用水户主动申请，县水务局先审核节水措施真实性、节水量合理性，再由收储平台与用水户签订收储协议，明确水量、价格、期限，保障双方权益。

期限与许可管理：收储期限分短期（1 年）和长期（原则不超 5 年，且不超过取水许可期限）；短期收储无需变更取水许可证，长期收储需核减原用水户的取水许可量，确保水权变更与许可管理衔接。

（三）多元化的再配置路径

收储的用水权通过行政配置 + 市场交易两种方式再分配，优先保障公共利益和重点需求：

行政配置：直接分配给民生保障、粮食生产、重点建设项目等领域，暂不收取配置费用，体现水资源的公共属性。

市场交易：通过收储平台开展，分两种交易方式。

协议交易：适用于水量、需求相对明确的场景，流程为 “申请 — 磋商 — 审核 — 签约 — 结算备案”；

竞价交易：通过挂牌公告、公开竞价确定受让方，更能体现水资源的稀缺价值，流程为 “申请 — 审核 — 挂牌 — 竞价 — 公示 — 签约 — 结算备案”。

交易价格形成机制：交易价格并非固定，需综合考虑工程成本、风险补偿、生态补偿、资源稀缺性等因素，同时分梯度制定；涉及工程调度的交易，还需额外考虑调度成本，兼顾合理性与市场化。

四、监管保障措施

监管主体：县水务局是全流程监管责任主体，负责收储方案制定、合规性审核、信息公开，同时委托第三方平台开展具体操作，实现 “监管与操作分离”。

监管重点：严禁囤积水权、挤占生活和生态用水；要求收储平台定期备案配置结果；依托国家及山东省取用水管理平台，实现信息共享和透明化监管。

信息公开：通过政府网站等渠道公开收储、交易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全流程阳光透明。

五、政策意义

1、对政府：获得了统筹调配县域水资源的抓手，可精准保障重点领域用水，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。

2、对用水户：自主节水可获得经济收益，倒逼高耗水行业转型升级；闲置水权被收储后，可避免水资源浪费，实现县域水资源 “一盘棋” 管理。

3、对社会：推动水资源从 “无偿使用” 向 “有偿优化配置” 转变，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配。

